武汉大学2017年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验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简章
一、报名条件
在台湾参加“学测”考试，成绩达前标级以上（含前标级）的台湾高中毕业生。
二、报名办法
符合条件的台湾高中毕业生于2017年5月2日——5月17日16：00前登陆武汉大学本科招生服务系统（http://bm.openday.whu.edu.cn）报名网上报名并上传有关材料。
          
网报材料包括：
1．武汉大学2017年依据台湾地区学测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报名表；
2．推荐信；
3．由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出具的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学科能力测试考生成绩通知单；
4．近期彩色免冠登记电子照片、近期全身彩色电子照片各1张。
以上材料请按网报要求提供电子数据或扫描件，经考生本人确认后，书面报名材料由我校统一打印，不需邮寄。
三、资格审核
我校根据考生报名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审查通过的备选考生名单将于2017年5月20日前通过武汉大学本科招生网发布。备选考生需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来校参加面试。
四、专业选择
备选考生可以从我校公布的招生专业目录中选择4个专业志愿，招生专业目录详见附件一。
五、考核
学校将组织专家对备选考生进行考核，考核以面试方式进行。考核时间：2017年5月26日 14:30-18:00，考核地点：武汉大学校内。
面试当天我校将举行“2017 年武汉大学台湾免试生校园文化体验活动”，具体活动方案详见附件二。     
六、录取
我校将根据考生的面试成绩及专业志愿择优确定拟录取考生并进行网上公示。公示无异议的拟录取台湾免试生名单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考试中心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地区及台湾省学生办公室（以下简称“联招办”）审核通过后，由联招办统一办理入学录取手续，学校寄发录取通知书。
七、入学与身体检查
1．新生持《录取通知书》来校报到，报到时间以《录取通知书》上规定的时间为准。因故不能按时报到者，应提前向所在学院请假，并获得批准。在规定时间内未报到又未请假者取消其入学资格。
2．新生入校后，我校将核查其入学资格。凡不符合台湾免试生录取条件或弄虚作假者，我校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3．新生入校后，由学校进行身体检查，对不符合入学体检要求者，取消入学资格；仅专业受限者，可以商转其它专业。
八、收费标准
被录取的学生入学时，应缴纳学费和杂费，收费标准与内地（祖国大陆）同专业学生标准一致。
九、其它
1．学生与同专业内地（祖国大陆）学生同住，并按相同标准缴纳住宿费；
2．学生在校期间，按教育部及我校有关规定管理。寒暑假可自费离境探亲访友；
3．学生在校学习实行学分制和弹性学制。按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修完规定课程、修满学分即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学校授予其相应学位；
4．新生入学报到时，须持有效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所持出入境证件的有效期应与学习期限相适应；
5．若教育部及联招办2017年的相关规定有变化，以新规定为准。
十、监督机制
武汉大学监察部全程参与、监督自主招生工作，并受理考生申诉。申诉及举报联系方式：jwo@whu.edu.cn。
十一、联系方式
武汉大学招生办公室
办公地点：武汉大学本科生院大楼南楼二楼西侧
联系电话：027－6875 4231
电子邮箱：wdzsb@whu.edu.cn
网  址：http://www.aoff.whu.edu.cn
新浪微博：http://t.sina.com.cn/2062659001
腾讯微博：http://t.qq.com/whuzsb4231
微信公众平台：武大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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